遂宁市船山区民政局
关于开展“人情保、关系保”专项整治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管理，坚决整治社会救助领域“人情保”“关系保”等突出问题，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权益，我局决定在全区开展“人情保、关系保”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整治重点
（一）社会救助对象认定中存在的“人情保”“关系保”“政策保”等问题。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社区）两委会成员在对象审核认定中优亲厚友、暗箱操作、弄虚作假，为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办理“人情保”“关系保”等问题；违反政策将涉企、涉稳等特定群体和个人纳入低保范围的“政策保”问题。
（二）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社区）两委会成员存在腐败和作风等问题。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社区）两委会成员在救助对象认定中，吃拿卡要，收受贿赂问题。
二、整治时间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自即日起至12月30日止，之后转入日常性治理工作，常年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可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实名举报或者匿名举报，实名举报应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和联系方式等，电话举报和上门举报受理时间为国家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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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的问题线索，将认真调查核实，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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